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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教函〔2020〕36 号

株洲市教育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通知

各县市区教育局：

为依法规范我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切实维护校外培训

机构和师生的合法权益，有效防范培训机构违规收费和卷款跑路

等事件发生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 号）、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规范校外

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基函〔2019〕8 号）、《湖南省教育厅

等四部门关于印发<湖南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

教发〔2019〕48 号）要求,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校外培训机构资

金监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教育方针,以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落脚点,以建立健

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为着力点,努力构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

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，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。

二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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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

中关于校外培训机构“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,不得一

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”“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向

社会公示,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”“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与金

融部门的合作，探索通过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、严控账户最低余

额和大额资金流动等措施加强对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”等相关规

定,有效防范培训机构违规收费、卷款跑路等侵害学生及家长权

益的事件发生,进一步加大对全市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督管理工

作的力度, 有效防范办学风险，切实维护师生合法权益，促进培

训市场健康发展。

三、工作步骤及措施

（一）开发“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平台”。为切实解决校

外培训机构“互联网+监管”手段缺失、市场监管能力薄弱、资

金安全漏洞较大、教育培训服务难以评价等问题，市教育局在经

过多方考察后，委托招商银行株洲分行、中国工商银行株洲分行

开发我市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平台。两家银行都具备强大的平

台开发实力，均按照监管要求，开发了集校外教育培训资金流、

信息流监管为主体的监管平台，并已在省内外部分市县推广使用。

两家银行开发的监管平台各有特点，都能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登记

准入、培训资金全量监管、按三个月为周期滚动拨付等核心功能。

（二）认真做好平台上线工作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按

照上级要求和部署，认真做好监管平台上线工作，实现市级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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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对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的全量监管。

2020年 7月底前,完成市级及县市区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体系

的建立；2020 年 10 月底前基本建立全市统一、部门协同、上下

联动的监管体系,基本形成教育行政部门科学监管、校外培训有

序开展、学生自主选择的格局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招商

银行株洲分行或中国工商银行株洲分行的沟通对接（一个县市区

原则上只选择一家合作银行）,做好系统上线前的准备工作,确保

在 2020 年 7 月底前实现系统试运行,力争 2020 年 10 月底前,顺

利完成全市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体系的建立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。一是强化综合治理。依托教

育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平台,建立“互联网+监管”机制,加强培训

机构课程设置、师资力量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退费规定、

投诉渠道等信息公开，强化以资金监管为重点的监管手段，及时

掌握培训机构和行业市场各种动态，切实规范校外培训行为，防

范各类风险。二是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校外

培训机构资金监管的宣传引导工作,为规范校外培训工作凝聚社

会共识,营造良好舆论氛围,引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,理

性选择校外培训机构,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增强规范办学自觉性,

提高培训质量,保障和维护师生合法权益。三是强化监督检查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检查抽

查,及时排查和处置各类风险。对存在问题的校外培训机构要依

法依规及时查处，将相关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要建立问责机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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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中责任不落实,措施不到位的相关单

位和责任人，进行严肃问责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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